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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我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
一、我公司已知晓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遵守的相关规章制度，并自觉遵守，不发生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二、我公司已知晓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颁布的外包服务商生产问题责任追究制度，知晓各级生产问题责任认定原则和方法，了解生产问题分类分级标准，并严格遵照执行。
三、我公司承诺对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服务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承诺其遵守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
四、我公司承诺若因本公司先前提供的及将来提供的产品导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丢失、损毁或其他系统性科技风险，经双方共同评估或第三方评估，确认为产品本身问题，我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
五、我公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自愿依据承诺书或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1． 我公司如发生违规、违纪行为，未造成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损失的，依据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2． 我公司如发生违规、违纪行为，造成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继续扩大，赔偿因违规、违纪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等。
3． 如因我公司原因导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用系统发生生产问题的，经双方确认，由我公司承诺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继续扩大，赔偿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等。
4． 公司承诺对先前提供的及将来提供的产品的质量负责，因产品缺陷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6、 除非本承诺函另有约定，我公司服务质量或者产品质量不能满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或者违反本承诺函项下任一义务，或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何损失时，均视为我公司违约，我公司愿意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检测费、材料费、维修费、误工费、律师费、差旅费、公关费、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损失等。
7、 我司应严格执行本承诺书，本承诺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合同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律）。因本承诺书引起的或与本承诺书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法解决，应提交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本承诺书自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我司产品之日起生效，且不因购销合同的中止/终止而中止/终止。

承诺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